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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朗威电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保荐机构”）作为苏州朗

威电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威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朗威股份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6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高利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高利冲先生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包括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下同）拟定 2026年度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累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80.00万元（不含税金额），2025年度与关联方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确认为人民币 1,189.56万元。

（二）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预计 2026
年交易金额

截至 2026年
3月 31 日已

发生金额（未

经审计）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杭州际联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参 照 市

场 价 格

公 允 定

价

1,000.00 167.14 842.75

上海兰贝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3.69 83.85

武汉兰贝先锋

科技有限公司
80.00 12.07 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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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兰贝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250.00 14.56 217.31

合计 1,480.00 197.46 1,189.56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2025年
预计交易

金额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与索

引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商品

杭州际联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842.75 1,290.00 -34.67
公司已于 2025
年 4月 25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

露《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5-024）。

上海兰贝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83.85 250.00 -66.46

武汉兰贝先锋

科技有限公司
45.65 90.00 -49.28

杭州兰贝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217.31 80.00 171.64

宁波光年通信

有限公司
0.00 5.00 -100.00

合计 1,189.56 1,715.00 -30.6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

生额低于预计金额，主要原因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实际市场情况和业务发展需

求，实际与预计存在差异均属正常经营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5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符合

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总金额未超出预计总

金额，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未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杭州际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际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际联”）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博园路 1号二号市场 2层、3层,2

期 1号楼 2层、3层（杭州电子市场西二层 2B0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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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冠乔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电子产品、器件和元件，

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仪器仪表，办公用机械，安全监视报警器材的批发、零售；

电子产品的维修（上述经营范围应在《市场名称登记证》有效的营业期限内经营）。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周冠乔持股 80%，周龙乔持股 20%，周冠乔为实

际控制人。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杭州际联总资产 2,745.08万元，净资

产为 427.02万元，营业收入 1,116.52万元，净利润 46.6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际联实际控制人周冠乔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利擎的

亲属（非直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杭州

际联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杭州际联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目前经营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核

查，杭州际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上海兰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兰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兰贝”）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8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站路 361号

法定代表人：张奇

经营范围：智能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工程。电子产品，

电线电缆，通讯器材，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模具，塑料制品批发零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奇持股 55%，戚卓飞持股 45%，张奇为实际控

制人。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上海兰贝总资产 2,987.16万元，净资

产为 922.42万元，营业收入 208.91万元，净利润-71.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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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兰贝实际控制人张奇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利擎的亲

属（非直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海兰

贝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海兰贝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目前经营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核

查，上海兰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武汉兰贝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兰贝先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兰贝”）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武汉市青山区 31街坊 33门 3号

法定代表人：宋美君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实验发展；软件开发；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楼宇智能代安装工程服务；专业化设计

服务；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及无线发射装置）、五金产品及电子产

品批零兼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李意洪持股 51%，宋美君持股 49%，李意洪为实

际控制人。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武汉兰贝总资产 97.50万元，净资产

为 29.79万元，营业收入 119.27万元，净利润 8.4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武汉兰贝执行董事宋美君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利擎的亲

属（非直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武汉兰

贝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武汉兰贝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目前经营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核

查，武汉兰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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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杭州兰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兰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兰贝”）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园六路 2号 1幢 202室

法定代表人：周凯

经营范围：服务：智能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涉

及资质证凭证经营）；批发、零售：电子产品（除专控），电线电缆，通讯器材，

计算机硬件及配件；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周凯持股 80%，周冠乔持股 20%，周凯为实际控

制人。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杭州兰贝总资产 2,247.03万元，净资

产为 1,252.52万元，营业收入 354.29万元，净利润-22.0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兰贝副董事长周冠乔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利擎的亲

属（非直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杭州兰

贝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杭州兰贝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目前经营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核

查，杭州兰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交易往来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

交易双方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

确定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产品的交易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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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及业务，是公司及子公司业

务发展及经营的正常所需，此部分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是

合理的、必要的。

（二）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上述关联交易与公司全年的交易相比金额较少，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有利于公

司日常业务的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因关联交易而在业务上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2026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交易双方遵循市场化

原则，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交易价格。具体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与上

述关联方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公司本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

构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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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朗威电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袁弢 卢志阳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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